種苗業登記證換(補)發申請書

	種苗業者
名稱
	
	原登記證證號
	字第          號  

	統一編號
	
	
	

	負責人
	
	登記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	公司/商號
聯繫電話
	

	
	
	收文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	受委託人
電話
	

	換發
	□種苗業登記證到期換發   □種苗業登記證污毀損換發

	補發
	□種苗業登記證遺失補發

	 種苗業者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申請人(負責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此致 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


說明：

一、申請種苗業登記證換(補)發，請填具本申請書。(如由受委託人申請，請檢附委託書二份)
二、種苗業登記證有效期間為十年，期滿後需繼續營業者，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，檢附原登記證申請換發，申請換(補)發種苗業登記證書費為新台幣500元。
三、申請事項請於適當項目上方格內打「ˇ」記號。

四、檢附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二份及填具本申請書正本二份。
五、檢附種苗業登記證原證，如遺失種苗業登記證正本，應檢附證書遺失切結書正本二份。
